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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诽谤与报道真实 

时间：2002-8-16 20:56:59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唐俊 阅读1741次

  

  随着新闻媒介舆论监督功能的不断加强，关于新闻侵害名誉权的法律诉讼已是屡见不鲜。

所谓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是指行为人通过新闻媒介刊载、播放有损特定人名誉的文字、声

音、图象的行为。根据我国法律，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有侮辱和诽谤两种方式。侮辱是指用污

秽、卑鄙、下流的语言损害他人的人格尊严；而诽谤则是通过捏造事实或传播虚假事实以贬低

特定人的社会评价。在侵害名誉权的新闻报道中，属于侮辱性质，刻意丑化他人形象的其实并

不多见，绝大多数都属于诽谤。所以在习惯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新闻诽谤可以通称为新闻侵害

名誉权行为。由此可见，新闻媒介必须对新闻诽谤问题予以高度重视，采取有效的避免措施，

以保证报道的合法性。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应该清楚地认识新闻诽谤与报道真实性的关系。

而要更深入地认识新闻诽谤与报道真实性两者间的关系，还应从柔性和刚性两个方面去了

解。  

    

  1、柔性方面。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说

明：“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

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由此

可见，只要新闻的基本内容属实，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出错，是不能被认定为诽谤的。因为记

者和编辑不是行政、司法调查人员，而且新闻工作的时效性很强，加之批评报道所受的干扰比

较多，所以在真实性问题上不能过于苛求，否则舆论监督工作的开展就会更加困难。当然，这

是从法律责任的承担上而言的，作为新闻工作者必须努力追求完全意义上的真实，使新闻内容

最大可能的与客观实际相一致。  

    

  2、刚性方面。即新闻报道的基本内容应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真实。虽说有上述宽松的一

面，但是新闻工作者面临的真正难处在于：“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

念。“新闻真实”是指新闻报道的内容符合客观世界的原貌，是实际上的真实。而“法律真

实”指的是由各种有效材料与人员证词所重新构建的事实真相，是证据上的真实。我国《民事

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由于“新闻官司”的特殊性，各地法院

大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即对于受到指控的事实，应由新闻媒介及作者举证它的存

在，而不是由起诉的公民或法人来举证它的不存在。如此操作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名誉权

的保护，但是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认为这样不利于新闻媒介行使舆论监督，本文对此不多详

述。许多案例中新闻媒介就是因为拿不出能够证明“法律真实”的有效证据而被认定为诽谤

的，哪怕这一事实的确发生过。  

    

  而且，“基本真实”也不是那么容易保证的。何谓“基本真实”呢?法学专家认为：“即

作品中关系到特定人名誉评价的部分基本准确。如果新闻作品中事实的错误足以影响到特定人

正当的社会评价的降低，就不能认为是基本事实真实。”因此，新闻工作者在判断新闻的基本

内容是否真实时，应重质不重量，即不是根据文字、篇幅和时间的比例来看是否属实的内容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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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而是考察新闻的内容是否会使普通公众对问题的性质产生错误的认识和判断，从而导

致对特定人正当的社会评价的降低。如果不会，则不存在对于名誉权的侵害。否则即使是几个

字的错误，文章的基本内容也是失实的，从而造成新闻诽谤。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弄错了当事

人的名字，张冠李戴；没有了解清楚行为的实施方式，将一般谈话说成公开宣讲；搞错了偷漏

税的数额，将违法行为当成犯罪行为等等。  

    

  那么，记者和编辑在实际业务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才能够保证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性，有效

地防止新闻诽谤呢?笔者认为除了常规的核实工作外，还应有以下几点：  

    

  1、加强批评报道的证据意识。采访过程中，记者应随时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关证据，将

“新闻真实”和“法律真实”统一起来。这种“麻烦事”是很有必要做的，以防届时空口无凭

或有关人员矢口否认，导致法理上的诽谤。如《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预防新闻侵权的若干规定》

中就要求：“收集的材料要尽可能多而全，使用的材料要与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在逻辑上能

够相互印证。凡是重大的批评报道，相关部门都要建立证据档案，妥善保管，以免证据灭

失。”  

    

  2、冷静判别新闻来源的可靠性。在我国，如果新闻报道属于“特许权”范畴(即材料来源

于党政机关的公开文书和职权行为等)，只要据此客观报道，那么即使与事实有所出入媒介也

是免责的。对于一般的新闻来源则可进行多种形式的分类。主要有两种，即按提供方式分为主

动信息源和被动信息源；按信誉程度分为权威信息源和非权威信息源。根据实际的案例看，如

果新闻媒介采用主动的、权威的信息源所提供的材料，新闻诽谤的可能就较小，即使出了问题

媒介所承担的责任也要轻一些。反之，则要予以高度警惕，切不可轻信。  

    

  3、努力保证新闻报道的平衡、公正。平衡即新闻报道给予各当事人以平等表达的机会。

它是客观报道的一项重要准则，也是保证新闻公正性的有效方法。现在不少批评报道，实际上

是控方的一面之词，有攻无守。这样就很容易因片面性而导致失实，使诽谤的可能性大增。事

实上，公众在读新闻时，也希望看到包括被控方在内的多方意见表达，以全面地了解情况，作

出判断。所以，新闻媒介在履行舆论监督职能时，有必要进行平衡报道。  

    

  4、不可轻易发表定性的结论。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媒介的机关色彩比较浓厚，习惯在新

闻报道中作决断。然而定性问题常常是非白即黑的问题，又极具刺激性，如“犯罪行为”、

“人为事故”、“伪劣产品”等等。媒介一旦错了，就很可能被视为新闻基本内容失实，构成

诽谤，打起“官司”来凶多吉少，且对公众也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媒介是信息的发布者，不具

备任何行政、司法机关的裁判职能，所以一般在新闻中不宜自己发表定性的结论。实在有必要

下结论，也一定要把握好分寸，经得起事实和逻辑的检验。  

    

  5、有些环节应该“难得糊涂”。即对于那些没有把握或者很难举证，且又涉及到行为性

质问题的事实，在报道中不必写得太明确，或者干脆不予采用。如没有旁证或物证的具体情

节、准确数额等。新闻媒介搞批评报道的目的是为了唤起公众的关注，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

来扶正祛邪，无须面面俱到。批评报道中只要将主要情况表述清楚了，就基本不会影响舆论监

督职能的发挥，而且可以规避诽谤的风险。至于完整细致的事实真相，一般是需要有关部门经

过调查取证后才能够揭示的。  

    

  6、对于关键内容要质疑常识和经验。记者在报道时往往既依靠采访所掌握的材料，又凭

借常识和经验来判断推理，这本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涉及到有可能损害他人名誉权的关键

内容时，就应该对常识和经验打个问号，调查清楚。例如，前几年沈阳一家报社报道过一条新

闻：两夫妇因赌博输钱自杀，但服了多瓶安眠药未死。标题是《夫妻轻生，假药“救命”》。

作者断定，这种吃不死人的安眠药自然就是“假药”。没想到该药实际上是高效低毒的合格产

品。结果媒体为此向厂家赔了几十万元。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昨是今非的现象并不少

见，所以新闻工作者不能迷信以往的常识和经验，尤其是对那些具有“杀伤力”的内容。 

 



(作者单位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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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诽谤与报道真实 会员评论[共 1 篇] ╠

用事实说话是我们唯一的力量所在，也是我们最大的力量所在  

[回到史前于2002-8-18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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